卫滨区扶贫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为有效防范扶贫资产及衔接资金形成的资产损失风险，规范资产损失处置管理行为，根据《卫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卫滨区关于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卫政办〔2021〕25号）文件精神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资产，是指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衔接资金等部门管理的资金所形成的经营性资产，简称扶贫资产，其中经营性资产包括产业等具有经营性质的项目资产等。用于金融扶贫贴息、直接发放帮扶困难群众自身发展的补贴除外。

第二条  资产处置的范围。闲置、低效利用的资产；因技术、功能原因并经过科学论证，已无使用价值确需报废、淘汰的资产；因征地、拆迁等原因发生产权或者使用权转移的资产；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需要的资产；无法维修或者无维修价值的资产；因不可抗力原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资产毁损、报废、灭失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核销的其他情形。

资产损失，是指有确凿和合法证据表明该项资产的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发生了实质性且不可恢复的毁损或灭失，已不能带来经济利益收入。

第二章  资产损失的确认

第三条  资产损失确认应当在对资产损失组织认真清理调查的基础上，取得确凿且合法的证据。

第四条 对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将其账面净值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材料，认定为损失：

1.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确认依据；

2. 因不可抗力原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废的，应取得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如：消防部门出具的受灾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明，房管部门的房屋拆除证明等；

3. 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情况说明;

4. 涉及保险索赔的，应有保险理赔情况及说明。

第五条  对毁损的扶贫资产实行分类管理，依据下列材料, 认定为损失：

1.因不可抗力原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废的，应取得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如：消防部门出具的受灾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明，房管部门的房屋拆除证明等；

2. 扶贫资产毁损情况说明；

3. 涉及保险索赔的，应有保险理赔情况及说明。

第三章  资产损失处置程序 

第六条  资产处置程序，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1.项目实施地所在村组织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脱贫户代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资产处置进行评议，形成书面评议意见。评议意见要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评议过程以及结果，同时评议人员签字、村委盖章。评议结果要在村内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项目村将资产损失报告报各乡镇。资产损失报告要说明资产损失原因和损失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各乡镇党委、政府召开会议对上报的资产损失报告进行研究，组织财政、乡村振兴、纪检等部门，形成书面审核报告，或聘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对资产残值进行评估，形成资产评估报告。经党政班子会议研究通过后报区乡村振兴局进行研究。各乡镇党委、政府书面审核报告要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评议过程以及结果、评议人员签字、乡镇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

3.区乡村振兴局依据相关资料进行批复，各乡镇依据批复进行账务核销，并进行后续跟踪管理，资产处置的收入扣除相关税费后统一上缴乡镇财政所。

第四章  核销资产的后续管理

第七条  对经批准核销的扶贫资产，各乡镇应当逐笔登记备案，作为会计档案保管，做到账销案存。已核销的损失又收回时应当及时入账，防止形成账外资金。

第八条  对经批准核销的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损失，要建立账册，单独存放，并由乡镇组织相关站所全程监督资产的变卖处理过程。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九条  对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等过错行为造成各类资产损失的，由各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查清责任，并出具资产损失责任处理意见。

第十条  在清理和追索资产权益的过程中，对积极参与、 主动配合并挽回大部分损失的责任人员，可从轻或免予处罚；对制造障碍的，应从重处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范围内扶贫资产及衔接资金形成的资产处置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附件：卫滨区扶贫资产处置流程

                                    2021年8月31日
卫滨区扶贫资产处置流程

企业、合作社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供受损情况报告及相关受灾材料（图片、影像、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或衔接资金投入记账凭证等）。

乡镇政府组织本级乡村振兴、财政、纪检等部门对上报的资产损失报告的真实性进行实地核查，或聘请第三方进行评估，形成书面审核报告给出是否处置、核销、灭失等结论。乡镇政府书面审核报告要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评议过程以及结果、评议人员签字、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
乡镇联席会议对审核报告进行研究，通过后上报区乡村振兴局。
区乡村振兴局牵头组织相关会议进行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进行批复。
乡（镇）依据批复进行账务核销，并进行后续跟踪管理。


